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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被告人的行为受限具有从轻减轻情节。
 （1）醉酒的人应依醉酒后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刑事责任，具有法律依据。
 根据《刑法》第18条第4款的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同时第18条前三款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立法者将醉酒的人犯罪未单独列为一条，而是与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归为一类，显然对醉酒的人犯罪也应当考虑其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即醉酒
的人行为时是否有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决定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承担，也就是说醉酒的人应依其醉酒
后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刑事责任，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
的，则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当从宽处罚。
 （2）从法学理论上看，醉酒的人犯罪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醉酒前，行为人即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
失，醉酒后实施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对此行为人承担完全刑事责任，无可厚非；二是醉酒前行为人
并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仅是具有单纯喝酒的目的或过失，因此醉酒后行为人是否仍然承担刑事
责任，法理上值得商榷。
因为饮酒和醉酒属正常的社会现象，即使醉酒是引发犯罪的一种原因，但它同众多的诱发犯罪的原因
一样，其本身并不是犯罪。
仅因行为人单纯醉酒的故意或过失就追究其醉酒状态下的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而不考虑其行为当时
的实际责任能力状况，无疑是把醉酒行为作为犯罪来对待，无疑是用刑法来评价醉酒行为。
因此，从法学理论上看，对醉酒人犯罪的第二种情况，当行为人有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障碍的，
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饮酒后的实际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承担。
 （3）从医学、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分析，醉酒分为普通醉酒、复杂性醉酒、病理性醉酒，按司法精
神病通行理论，普通醉酒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复杂性醉酒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病理性醉酒为无责
任能力。
对鉴别属何种醉酒，司法鉴定中有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理论。
如醉酒的人，醉酒的原因是偶然的或不可预见的，则醉酒的原因行为不自由，无可责性，只能确定行
为人当时的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状况，评定责任能力。
对于被告人蒋世文是否属于复杂性醉酒或病理性醉酒，有必要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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